
111年經濟部工業局委辦計畫

「區域特色資源產業加值推動計畫-木竹產業輔導與推廣計畫」
技術輔導申請表
申請日期：111年     月     日
	一、申請事項：高質(值)化產品開發輔導

	二、申請廠商基本資料
	名稱
	

	
	地址
	

	
	統一編號
	
	資本額
	新臺幣                萬元

	
	負責人
	
	負責人身份證字號
	

	
	聯絡人
	
	E-mail
	

	
	電話
	
	傳真
	

	三、廠商資格條件：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工廠登記之廠商，申請公司或其負責人均非銀行拒絕往來戶。計畫執行場所應於我國管轄區域內。

	四、應檢附文件：

(核准設立之相關文件(營業登記、公司(商業)執照、工廠登記證)，影本或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上述文件均需加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
(信用證明：票據交換機構於申請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3年內無退票紀錄証明文件。
(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證明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証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証明代之。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註：負責人、聯絡人同一人，檢附一份即可)

	五、承諾書：

申請人保證本次申請之資料及附件均屬正確，否則願負一切責任。   
申請廠商：         (公司章)                        負責人：        (負責人章)  


送件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95號3樓櫃台。電話：02-8667-6111#187.188.189

